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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2 月 7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本函所附沙特阿拉伯根据 1624(2005)号决议提交的

报告（见附件）。 

 请安排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里卡多·阿尔韦托·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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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7年 1月 29日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反恐怖主义

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1624(2005)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见附文）。 

 

 

临时代办 

参赞 

阿卜杜勒拉蒂夫·萨拉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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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阿拉伯文] 
 

 

  沙特阿拉伯王国根据第 1642(2005)号决议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

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1. 为在法律上禁止煽动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行为所采取的措施 

 根据伊斯兰法的规定，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煽动恐怖主义,均

被伊斯兰法视为煽动骚乱，属于应予严惩的刑事罪。 

2. 沙特阿拉伯王国为拒绝向根据可信的相关信息有充分理由认为曾煽动实施

一种或多种恐怖行为的任何人提供安全避难所而采取的措施 

 沙特阿拉伯王国主管当局谋求将煽动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行为的煽动者或

个人列入制裁基地组织/塔利班委员会的综合名单，并随后将之列入本国名单。

沙特阿拉伯王国还印发了包括煽动恐怖主义者在内的从事恐怖活动人员的内部

通缉名单，通过音像和印刷媒体传播。 

3. 沙特阿拉伯王国与其他国家如何展开合作,以加强本国国际边界的安全，包

括杜绝伪造旅行证件，并尽量加强识别恐怖分子和保证旅客安全的程序，以防止

煽动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行为的人进入本国国境? 

 为防止持伪造旅行证件的旅客或不良分子入出境，采取了以下管制措施： 

 (a) 通过外交部将他国公民因持有伪造旅行证件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入境港

被捕的情况通知有关使馆。将伪造人的姓名和地址及伪造护照转发给它们； 

 (b) 为陆海空入境港雇员举办有关检查旅行证件和入境签证问题的年度培

训课程，以便发展和改善其辨伪技能，并向他们通报可能用于伪造一般旅行文件

和签证的最新作假方法； 

 (c) 在国际机场和陆海入境港使用最新工艺水平的辨伪设备，以协助人员检

查旅行证件和侦查作假行为，此外，防伪单位目前也活跃在海陆空入境港，用以

辨伪的最佳支助设备和技术人员也已部署到位； 

 (d) 与各大学、学院和安保机构一起为该部门和有关当局的人员举办特别辨

伪课程； 

 (e) 王国驻外代表处核发机读入境签证； 

 (f) 通过护照总局防伪司海湾联络办公室,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交换有关遗失

的沙特阿拉伯护照和被通缉的伪造人的资料； 



S/2007/67  
 

4 07-26037
 

 (g) 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全球通信系统交换有关遗失和被盗

国际护照的资料； 

 (h) 设法与各国展开合作，以便学习它们为杜绝伪造行为而采用的新的护照

规格和方法； 

 (i) 王国参加了各次国际会议并跟踪护照印刷、边界安全系统和辨伪支助设

备方面的最新事态发展； 

 (j) 目前正在与国家信息中心合作开展工作，目的是： 

㈠ 通过护照加印电子指纹，在各国际入境港使用生物鉴别安全系统； 

㈡ 使用刑警组织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数据库，将之与外国人边界管制系统

联网，并研究今后可否与刑警组织流动网络数据库联网，以收集和查阅有关

遗失旅行证件的资料。 

 着重对犯罪分子进行审讯，以了解他们在各国间非法流窜的方法。然后对这

种资料进行适当修辞，以便不妨害现行调查的保密性，并将之转发有关国家（无

论是邻国还是依照安全协定与沙特阿拉伯王国有联系的国家)，以便它们采取安

全措施，打击此类非法流窜行为。 

 通过公开渠道，努力向其他国家的对应当局提供对王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的被通缉人的姓名和照片以及关于他们的任何其他资料。 

 通过公开渠道，将已掌握有关经营贩卖人口或违禁物品业务的国外人员的资

料转发此类人员所在国，并监测针对他们采取的行动。 

 将已掌握有关用于伪造官方证件的方法的调查资料转发沙特阿拉伯王国有

关当局，以利它们缉拿此类证件的使用者。 

4. 沙特阿拉伯王国参加、考虑参加或计划参加的各项国际工作，以便加强不同

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增进它们之间的了解，致力防止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不同的宗

教和文化 

 特别是鉴于强劲的发展，需要征聘为此吸引来的外国专家和劳工，因此，不

同文化、宗教和信仰的众多民众长期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铭

记这种文化和宗教多样性，设法确保对本国公民和居民不加区分。另外，沙特阿

拉伯王国政府和人民因这些人士而更加富足， 并尊重他们的信仰，他们拥有习

教的合法权利，但不得妨害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制度，沙特阿拉伯王国拥有若干伊

斯兰圣地，被视为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另外，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尊重其他宗

教，并教诲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观点、信念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客观的事实，应

予以珍重。 



 S/2007/67

 

07-26037 5
 

5. 沙特阿拉伯王国为制止煽动基于极端主义和不容忍的恐怖行为，防止恐怖分

子颠覆教育、文化和宗教体制所采取的措施 

 王国成立了阿卜杜勒·阿齐齐国王全国对话中心，致力于通过建设性对话，

在王国国内和境外协助拟定基于节制和折中的正确宗教信息。王国还谋求灌输对

话思想和相应的行为，以此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处理各种问题的系统办法。 

 在内务部内设立了一个知识安全总局，负责开展严肃性的实践、科学和知识

研究，以便对付和打击导致极端行为和恐怖主义的邪恶思想。 

 一个咨询委员会致力于思想斗争，消除疑虑，解释造成恐怖主义的邪恶思想

中所固有的错误观点。委员会在伊斯兰法律学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知识分

子和媒体人员帮助下开展这项工作，他们有机会会见属于被拘留的此类人员，与

他们进行自由讨论，并回答他们的疑虑和询问。如音像和印刷媒体的报道，这一

进程对许多被拘留者都颇有助益，使他们改变了堕落的思想方式。 

 鼓励政府当局，包括教育和媒体机构查明思想堕落的任何风险。还注重发挥

家庭的突出作用，捍卫和监督子女，并履行义务，向内务部报告他们可能陷入恐

怖主义魔掌的任何迹象。 

6. 沙特阿拉伯王国目前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确保为实施第 1624（2005）号决

议第 1、2 和 3 段而采取的任何措施，符合它们依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

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承担的所有义务？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立法依据是《古兰经》和《圣训》，据此把恐怖主义视为

“世间不轨行为”。因此，煽动实施恐怖行为就被视为这种行为的共谋，共谋者

也被视为该行为的实施者。另外，沙特阿拉伯王国加入了各项公约，包括《阿拉

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根据这项公约，煽动恐怖主义属于刑事罪。沙特阿拉伯

王国法定条例禁止为任何根据可信的相关信息有充分理由认为曾犯下这类行为

的人提供安全避难所。例如，居住条例就含有禁止任何犯罪团伙使用避难所的规

定。沙特阿拉伯王国还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执行第 1624（2005）号决议第

1、2 和 3 段，遵守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例如，回历 1426 年 8 月

8 日[公元 2005 年 9 月 12 日]第 207 号部长会议令第 3 条第 5 款批准成立一个全

国人权组织，规定后者职能为：“监督政府当局，确保它在其各自主管领域执行

王国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并确保它们为这项执行工作采取必要措施。”这明确

表明沙特阿拉伯王国意在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为其规定的各项义务。

就遵守难民法为其规定的国际义务而言，王国在接纳逃避 1990 年第二次海湾战

争的伊拉克难民方面树立了最佳榜样，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赞扬就是证明，近东救济工程处称赞我国接待和保护这批

难民，为其提供一切所需物品并采取措施允许他们留住，直到愿意重返家园为止。 

 


